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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博物館館長協會是本港唯一網羅全港公營及私營博物館館長的專業團體，雖

然「區議會角色、職能及組成的檢討」諮詢文件並沒有涉及博物館，但不少建議

毫無疑問將會對香港未來的文化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認為有需要提出

我們的意見，讓立法會參考。本會在詳細研究過諮詢文件後，我們對當中有關區

議會對文康設施管理的建議部份，有極大的保留。 
 
權責不清，外行領導內行 
 
在諮詢文件中，政府一再強調不會為這次檢討作出任何法律上的修改，而區議會

的所有決定，也以不損害有關部門的法定權力和責任、不超越部門的財政權限、

不違反有關的國際專業或安全標準、不偏離政府現行的員工和資源管理政策為

限。 
 
可惜的是，細看文件對區議會在文康設施管理上的建議，不少已遠遠超越諮詢的

範疇，直接介入了設施日常的具體管理和運作，在沒有釐清權責的情況下，無論

對區議會、政府和員工，都可能會造成大量的磨擦和問題。例如對區議會來說，

議員對市民的承諾，隨時可能因種種原因而無法兌現。更令人憂心的是，無論議

員如何以大公無私的態度作出活動建議，也難免會招致其他政黨和報章的惡意攻

擊為以公帑收賣選民，可以預計這些指責在區議會選舉期間將大量出現，這樣對

不少大公無私、真心為市民服務的區議員是不公平的。從反面來說，過去多宗區

議員以權謀私的案件，也顯示極小部份的議員確存在道德操守的問題，假若讓區

議員掌握更大的社會資源，以權謀私的誘因將會更大，如何可防止這些珍貴的社

會資源不會被公器私用，或被挪用作討好選民(眾所周知，不同政黨的支持者的
年齡層和背景分佈是不同的，假若區議員把資源投放在自己最有利的選民階層

上，將造成活動和設施在雅俗、種類的比例上失衡，市民反倒失去了參與優質文

康活動的機會)，可惜的是，翻遍整份文件，我們看不到有任何可行的監管機制。
對政府來說，好的建議當然可欣然接受，但一些不合理的要求，政府將陷入兩難

的境地，答應則可能有違公共行政原則，拒絕則承受極大的政治壓力，部份敏感

議題，更有可能成為政黨的磨心，難以保持政治中立。員工方面，在雙頭馬車式

的安排下，容易有左右做人難，陷入不知誰說了算的困境。此外，我們看不到諮

詢文件中，有提出任何有效的機制，去防止專業受到不合理的干擾。此外，政府

在 2000年剛剛取消了民選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兩局)，圖書館和康樂設施過
渡至康文署，員工剛剛適應新的部門，在短短六年內，立即又作翻天覆地的改變，

可以看到政府根本對文化康樂的發展缺乏長遠計劃和承擔，對員工不公平，也不

利文化和康樂的長遠健康發展。 
 
在過往的兩個市政局年代，雖然也有類似的安排，但當時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有

完全而獨立的財政權，兩局和兩署(即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是政策制訂者和



執行者的關係，兩局只訂定大政策和方向，不會過問兩署的具體執行方法和細

節，權責的劃分是清晰而有效的。現在的安排卻完全不同，區議會和政府皆掌握

部份的財政，而部份權限更有重疊的地方，參與文康設施管理的權力，也是介乎

諮詢與直接參與之間，非常含混不清，試問在這樣的安排下，未來運作時又怎能

不出亂子？況且，文件建議區議會參與管理文康設施的層次，完全是在運在層面

上，又如何可以防止不出現外行領導內行的問題呢？ 
 
互相攀比，可能造成資源錯配和浪費 
 
過去的兩局時代，已有互相攀比的問題出現，現在部份文康市政設施使用率偏低

的情況，也是兩局時代遺留下來的惡果，其中一個較明顯的例子，是香港藝術館、

香港歷史博物館和香港文化博物館，由於當時兩局缺乏溝通，各自為政，結果出

現藏品和主題有重複的現象，這個問題在取消兩局的六年後，至今仍未能有效解

決。 
 
過去只是兩局爭雄，現在政府的建議卻是 18國大封相，諮詢文件完全沒有提出
任何機制作出有效協調，防止互相攀比、重複建設的問題，作一個簡單的例子，

假若其中一區成功舉辦一個活動(例如寶蓮寺齋宴)和爭取一些褔利(例如延長圖
書館開放時間)，政府將很難抗拒其他區議會提出類似的要求。如何建構一個有
效的中央協調機制，以平衡社會整體的需要和 18區的個別利益，可以預見，這
將是一個需要高度政治技巧和手腕的工作。 
 
文康活動政治化 
 
由於不少區議員分屬不同的政黨，有不同的政治理念和主張，對不同的社會議題

亦自有不同的看法和解讀，我們充份了解這是成熟民主社會的健康現象，也贊成

一如既往，開放文康設施作為平台，讓不同政黨有適合的地方舉辦不同的活動。

我們不贊成的是在活動的選擇和設施訂場的過程上，加入了不必要的政治或政黨

利益考慮。 
 
現在諮詢文件的建議，區議會所參與文康設施的管理，是包括「地區圖書館推廣

活動、地區體育節目和地區娛樂節目的年度工作計劃」及「有關設施的預訂安

排」，雖然原則上「須顧及設施現時的使用模式和現行的體育推廣政策」，但政府

如何可防止在舉辦活動和設施預訂的安排上滲入了政治考慮？又如何可保證不

同的團體在預訂場地時，能和現時一樣能得到完全公平、公開、公正的處理？ 
 
 
 



結語 
 
本會一向支持香港的民主化發展，在 2000年林志釗的報告中，建議取消當時民
選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我們是明確反對的。相對兩局的安排，現在區議會的

角色檢討，實在說不上是甚麼民主的進步，某程度來說，香港的民主發展反而是

倒退了。因此，當本會研究本諮詢文件時，並不認同政府的宣傳，這是民主的一

大發展，整份建議說穿了只不過是文康活動在管理模式上的一些改變而已，而我

們也是以新的運作模式是否可行，對長遠的文化康樂發展是否有利這個前題，來

審視當中的建議的。 
 
可惜的是，我們發現建議中有可能非常嚴重的制度缺憾，很多重要的問題並未提

出合理的解決辦法，足以釋市民的疑慮，假若貿然實施，只恐怕非香港文化和康

樂發展之褔。故此，在現階段本會實在無法同意諮詢文件中的建議。 


